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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贵部于 2021 年 11 月 15 日向厦门弘信电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弘信电子”)发出了《关于对厦门弘信电子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编号：创业板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21】

第 16 号），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会计师”

或“我们”）对该问询函中涉及会计师的相关问题回复如下： 

问题三 

3. 报告书显示，标的公司成立于 1998 年 3 月，目前业务处于快

速增长阶段，报告期内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22,759.38 万元、29,768.24

万元和 14,623.20 万元。其中，2020 年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30.80%，

对前两大客户群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精元电脑股份有限公司的销售

收入同比下降 3.40%、5.76%，对第三大客户致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致伸科技”）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6.79%；2021 年 1-5

月，致伸科技已不在标的公司前五大客户名单之中。 

（1）请你公司补充披露标的公司自成立以来的主营业务及主要

产品情况，并说明是否存在重大变化的情形，如是，请进一步说明变

化的原因及相关背景情况。 



（2）请你公司补充披露报告期内对主要客户的销售情况，包括

但不限于产品类型、销量及单价、销售政策、信用政策、期后回款情

况等，针对不同年度销售情况差异较大的主要客户，进一步说明差异

的原因及其合理性，并结合主要客户的业绩情况，说明是否存在刻意

放宽信用政策向主要客户铺货的情形。 

（3）请你公司结合宏观经济环境、行业发展状况、市场容量和

竞争状况、标的公司行业地位、同行业可比公司业绩情况等，说明报

告期内标的公司营业收入快速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请会计师说明就标的公司

营业收入真实性所采取的具体审计程序及覆盖率、程序有效性及审计

结论。 

会计师回复： 

（一）针对标的公司营业收入真实性，我们所执行的具体审计程

序及覆盖率如下： 

（1）了解、评价与销售收入确认相关的内部控制的设计有效性，

并测试关键控制执行的有效性； 

（2）选取样本检查销售合同，识别合同中的履约义务，评价标

的公司收入确认方法的相关会计政策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

关规定； 

（3）执行分析性复核程序，主要分客户、分产品、分月度对毛

利率波动进行分析，并将本期与上期金额、公司毛利率与同行业公司



毛利率进行对比分析； 

（4）从销售收入明细中选取样本，检查与收入确认相关的支持

性文件，包括销售合同、出库单、发票、签收单等； 

（5）针对资产负债表日前后记录的收入，选取样本核对销售合

同、出库单、发票、签收单及其他支持性文件，以评价收入是否被记

录于恰当的会计期间； 

（6）选取样本对客户进行函证，函证内容包括应收账款余额、

交易额及回款金额，以确认销售收入金额的真实性，报告期内函证及

回函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1 年 1-5月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营业收入 14,623.20 29,768.24 22,759.38 

发函金额 13,704.68 28,028.90 21,770.07 

发函比例 93.72% 94.44% 95.65% 

回函金额 13,606.50 27,888.87 21,676.07 

回函确认比例 99.28% 99.50% 99.57% 

回函比例 100.00% 100.00% 100.00% 

（7）选取了标的公司报告期前十大客户（共计 14 家）进行实地

走访或视频访谈，了解客户的基本情况、报告期内与标的公司的交易

金额、往来款余额、支付结算方式、与标的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等，

核查客户及相关业务的真实性及合理性； 

走访客户的数量、交易金额及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1 年 1-5月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走访客户数量（家） 14 14 14 



项  目 2021 年 1-5月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走访客户交易金额 13,167.96 27,085.84 20,445.15 

营业收入 14,623.20 29,768.24 22,759.38 

走访客户营业收入金额占比 90.05% 90.99% 89.83% 

（二）标的公司营业收入真实性所采取的程序有效性及审计结论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要求执行了上述审计程

序，我们认为：上述程序对于营业收入的真实性认定充分、有效，标

的公司报告期内营业收入真实。 

问题四 

4. 报告书显示，标的公司所在的 FPC（挠性印制电路板）行业

为重资产行业，需要较大金额的机器设备投入。截止报告期末，标的

公司资产总额为 23,223.97 万元，其中，应收账款、存货和固定资产

的账面价值分别为13,943.91万元、1,944.03万元和3,655.41万元，

占资产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60.04%、8.37%和 15.74%；共有 21 台主要

机器设备，资产原值为 1,928.72 万元，资产净值为 1,010.98 万元，

其中，有 4 台成新率为 100%的新设备，资产原值及净值均为 298.85

万元。报告期内，标的公司的制造费用分别为 2,816.85 万元、

3,758.72 万元和 1,787.19 万元，占主营业务成本的比例分别为

16.29%、17.26%和 16.65%。 

（1）请你公司结合报告期内标的公司的资产构成情况、制造费

用占比等，补充说明标的公司是否符合重资产行业特征，并说明判断

依据及其合理性。 

（2）请你公司补充披露报告期内标的公司的厂房面积、固定资



产规模及周转率、主要机器设备数量及其性能等，并对比同行业可比

公司情况，充分说明标的公司产销量的真实性及合理性。 

（3）请你公司对比分析标的公司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存货周转

率及应收账款周转率是否存在较大差异，如是，请进一步说明差异的

原因及合理性。 

（4）请你公司结合标的公司的客户信用状况及行业特点，应收

账款账龄分布、逾期情况及历史损失率，以及同行业可比公司坏账计

提情况等，补充说明标的公司的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合理、充分。 

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请会计师说明就标的公司

应收账款的相关认定所采取的具体审计程序及覆盖率、程序有效性及

审计结论。 

会计师回复： 

（一）标的公司应收账款的相关认定所采取的具体审计程序及覆

盖率如下： 

（1）了解、评价并测试标的公司销售信用政策及应收账款管理

相关内部控制的设计和运行有效性； 

（2）计算应收账款周转率等指标，并与标的公司以前年度指标、

同行业同期相关指标进行对比分析、检查是否存在重大异常； 

（3）选取样本向客户进行函证； 

对标的公司报告期内应收账款函证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1 年 5月 31 日 2020 年 12月 31日 2019 年 12 月 31日 

应收账款函证额 13,747.15 14,292.87 10,862.73 

应收账款原值 14,463.59 14,995.41 11,227.14 



项  目 2021 年 5月 31 日 2020 年 12月 31日 2019 年 12 月 31日 

发函比例 95.05% 95.31% 96.75% 

回函金额 13,648.97 14,152.84 10,768.73 

回函确认比例 99.29% 99.02% 99.13% 

回函比例 100.00% 100.00% 100.00% 

（4）分析并检查报告期内标的公司的回款情况，结合期后回款

情况检查，评价标的公司应收账款的可收回性及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

性；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回款检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1 年 1-5月 2020 年 2019 年 

人民币回款额检查 12,452.10 21,649.65 17,631.92 

美元回款额检查 416.25 867.88 795.65 

美元折算人民币 2,697.64 5,952.32 5,497.27 

总计人民币回款额 15,149.74 27,601.98 23,129.19 

账面总回款额 16,819.64 29,493.79 24,929.81 

回款检查比例 90.07% 93.59% 92.78% 

（5）评价标的公司坏账政策的合理性，获取标的公司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计提表，检查计提方法是否按照坏账政策执行，重新计算坏

账准备计提金额是否准确； 

（6）结合其他应收款、预收账款等往来项目的明细余额，调查

有无同一客户多处挂账、异常余额或与销售无关的其他款项（如代销

账户、关联方账户或雇员账户）。 

（二）标的公司应收账款的相关认定所采取的程序有效性及审计

结论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要求执行了上述审计程

序，我们认为：上述程序对于应收账款的相关认定充分、有效。 



问题八 

8. 报告书显示，标的公司境内销售存在经海关特殊监管区（如

保税区、物流园等）出口再进口销售给境内客户的情形，即标的公司

将产品在保税物流园履行出口报关手续，销售给境外子公司华扬电子

（香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华扬”），再由香港华扬履行

进口报关手续后将产品销售给境内客户。报告期内，该销售模式下实

现营业收入分别为 6,242.14万元、5,385.26万元和 3,182.89万元，

占比分别为 27.45%、18.11%和 21.77%。 

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上述销售模式的具体客户以及销售情况，并说

明采用该销售模式的原因及合理性，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要求，是否存在法律或合规性风险。 

请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会计师回复： 

（一）保税物流园区销售模式的具体客户以及销售情况 

标的公司将产品在保税物流园履行出口报关手续，该销售模式的

具体客户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1 年 1-5 月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精元电脑 2,514.89 3,801.17 4,025.61 

致伸科技 160.18 1,394.36 2,092.26 

上海莫仕 505.87 186.35 - 

其他客户 1.95 3.38 124.28 

合计 3,182.89 5,385.26 6,242.14 

注：①由于 2020 年美元汇率大幅下跌，标的公司与致伸科技结算币种由美

元改为人民币，通过香港华扬向致伸销售的美元结算金额减少，通过标的公司向

致伸销售的人民币结算金额增加。②报告期内，精元电脑除了通过香港华扬用美

元结算货款之外，还存在直接与标的公司用人民币结算的情形。 



（二）说明采用该销售模式的原因及合理性，相关会计处理是否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要求，是否存在法律或合规性风险： 

（1）保税物流园销售模式符合行业惯例，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要求 

内销中采取“先出口、再进口”方式的主要原因为标的公司部分

下游客户为境外企业设立在大陆的子公司，因而在商品结算上，客户

采取美元直接结算以此抵消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波动带来的汇兑损

益影响。为了满足客户需求，标的公司采取该模式交易。 

标的公司将产品在保税物流园履行出口报关手续，销售给境外子

公司香港华扬，再由香港华扬履行进口报关手续后将产品销售给境内

客户。根据相关规定企业将货物出口到保税区即视同离境，可办理出

口退税。而下游境内笔记本电脑键盘生产企业只需再从保税区将货物

进口即可完成进出口程序。对于客户而言，其与香港华扬通过美元结

算，抵消了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汇率波动带来的汇兑损益影响。标的公

司所采取的“先出口、再进口”符合同行业惯例，根据同行业公司传

艺科技（002866.SZ）的披露，其亦采用该模式进行销售。 

会计处理上，标的公司为生产企业自营出口自产货物，增值税适

用“免抵退”管理办法。“免”税，是指对生产企业出口的自产货物，

免征企业生产销售环节的增值税；“抵”税，是指生产企业出口的自

产货物所耗用原材料、零部件等应予退还的进项税额，抵顶内销货物

的应纳税款；“退”税，是指生产企业出口的自产货物在当期内因应

抵顶的进项税额大于应纳税额而未抵顶完的税额，经主管退税机关批



准后，予以退税。 

标的公司免抵退税额=出口货物离岸价×外汇人民币牌价×出口

货物退税率-免抵退税额抵减额 

①如当期末留抵税额≤当期免抵退税额 

当期应退税额=当期期末留抵税额 

当期免抵税额=当期免抵退税额－当期应退税额 

②如当期期末留抵税额>当期免抵退税额 

当期应退税额=当期免抵退税额 

当期免抵税额=0 

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要求。 

（三）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标的公司保税物流园销售模式符合同行业

惯例，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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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报告书显示，标的公司所在的FPC（挠性印制电路板）行业为重资产行业，需要较大金额的机器设备投入。截止报告期末，标的公司资产总额为23,223.97万元，其中，应收账款、存货和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分别为13,943.91万元、1,944.03万元和3,655.41万元，占资产总额的比例分别为60.04%、8.37%和15.74%；共有21台主要机器设备，资产原值为1,928.72万元，资产净值为1,010.98万元，其中，有4台成新率为100%的新设备，资产原值及净值均为298.85万元。报告期...
	（1）请你公司结合报告期内标的公司的资产构成情况、制造费用占比等，补充说明标的公司是否符合重资产行业特征，并说明判断依据及其合理性。
	（2）请你公司补充披露报告期内标的公司的厂房面积、固定资产规模及周转率、主要机器设备数量及其性能等，并对比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充分说明标的公司产销量的真实性及合理性。
	（3）请你公司对比分析标的公司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存货周转率及应收账款周转率是否存在较大差异，如是，请进一步说明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
	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请会计师说明就标的公司应收账款的相关认定所采取的具体审计程序及覆盖率、程序有效性及审计结论。
	会计师回复：
	（一）标的公司应收账款的相关认定所采取的具体审计程序及覆盖率如下：
	（1）了解、评价并测试标的公司销售信用政策及应收账款管理相关内部控制的设计和运行有效性；
	（2）计算应收账款周转率等指标，并与标的公司以前年度指标、同行业同期相关指标进行对比分析、检查是否存在重大异常；
	（3）选取样本向客户进行函证；
	对标的公司报告期内应收账款函证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4）分析并检查报告期内标的公司的回款情况，结合期后回款情况检查，评价标的公司应收账款的可收回性及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回款检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5）评价标的公司坏账政策的合理性，获取标的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表，检查计提方法是否按照坏账政策执行，重新计算坏账准备计提金额是否准确；
	（6）结合其他应收款、预收账款等往来项目的明细余额，调查有无同一客户多处挂账、异常余额或与销售无关的其他款项（如代销账户、关联方账户或雇员账户）。
	问题八
	8. 报告书显示，标的公司境内销售存在经海关特殊监管区（如保税区、物流园等）出口再进口销售给境内客户的情形，即标的公司将产品在保税物流园履行出口报关手续，销售给境外子公司华扬电子（香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华扬”），再由香港华扬履行进口报关手续后将产品销售给境内客户。报告期内，该销售模式下实现营业收入分别为6,242.14万元、5,385.26万元和3,182.89万元，占比分别为27.45%、18.11%和21.77%。
	请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会计师回复：
	（一）保税物流园区销售模式的具体客户以及销售情况
	标的公司将产品在保税物流园履行出口报关手续，该销售模式的具体客户如下：
	单位：万元
	注：①由于2020年美元汇率大幅下跌，标的公司与致伸科技结算币种由美元改为人民币，通过香港华扬向致伸销售的美元结算金额减少，通过标的公司向致伸销售的人民币结算金额增加。②报告期内，精元电脑除了通过香港华扬用美元结算货款之外，还存在直接与标的公司用人民币结算的情形。
	（二）说明采用该销售模式的原因及合理性，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要求，是否存在法律或合规性风险：
	（1）保税物流园销售模式符合行业惯例，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要求
	内销中采取“先出口、再进口”方式的主要原因为标的公司部分下游客户为境外企业设立在大陆的子公司，因而在商品结算上，客户采取美元直接结算以此抵消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波动带来的汇兑损益影响。为了满足客户需求，标的公司采取该模式交易。
	标的公司将产品在保税物流园履行出口报关手续，销售给境外子公司香港华扬，再由香港华扬履行进口报关手续后将产品销售给境内客户。根据相关规定企业将货物出口到保税区即视同离境，可办理出口退税。而下游境内笔记本电脑键盘生产企业只需再从保税区将货物进口即可完成进出口程序。对于客户而言，其与香港华扬通过美元结算，抵消了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汇率波动带来的汇兑损益影响。标的公司所采取的“先出口、再进口”符合同行业惯例，根据同行业公司传艺科技（002866.SZ）的披露，其亦采用该模式进行销售。
	会计处理上，标的公司为生产企业自营出口自产货物，增值税适用“免抵退”管理办法。“免”税，是指对生产企业出口的自产货物，免征企业生产销售环节的增值税；“抵”税，是指生产企业出口的自产货物所耗用原材料、零部件等应予退还的进项税额，抵顶内销货物的应纳税款；“退”税，是指生产企业出口的自产货物在当期内因应抵顶的进项税额大于应纳税额而未抵顶完的税额，经主管退税机关批准后，予以退税。
	标的公司免抵退税额=出口货物离岸价×外汇人民币牌价×出口货物退税率-免抵退税额抵减额
	①如当期末留抵税额≤当期免抵退税额
	当期应退税额=当期期末留抵税额
	当期免抵税额=当期免抵退税额－当期应退税额
	②如当期期末留抵税额>当期免抵退税额
	当期应退税额=当期免抵退税额
	当期免抵税额=0
	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要求。
	（三）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标的公司保税物流园销售模式符合同行业惯例，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